
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涉及关

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

根据中国证监会 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 《公司

章程》等有关规定,我们作为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

简称
“
公司

”
、 “

工大高新
”)的独立董事,基于独立判断原则,对公司八届董

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拟审议的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。通过对公司

提供的相关资料查阅,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,我们认为 :

《关于公司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本次拟签订 《转让资产经营权协议》之 《补充协议》项下的交易属于关联交

易,采用固定租金式计算租金 ,为公司经营场所的持续稳定提供了保障。本次关

联交易价格合理 ,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签订上述 《转让资产

经营权协议》之 《补充协议》。

我们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。

独立董事: 吕占生 徐艳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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